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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很好地抓住了当前物

流行业规模小、层级低的两大主要

问题，出台的政策针对性强，力度

大。同时，也为我们接下来发展指

明了方向，那就是要想规模化、智

能化、现代化方向优化发展。”拥有

25 年经营经验的美君物流董事长

王美君说，鼓励政策的实行，相当

于资源整合，将损耗大、产量低的

企业剔除，是在给整个物流行业提

气，有利于整个物流行业市场生态

的优化。同时，《意见》中的奖励政

策大大降低了改造成本，目前她已

经有了优化运输设备配置的想法。

朱振华认为，新政策的实施，

将有利于加快物流资源集聚，促进

物流企业做大做强，优化物流发展

环境，进一步提高物流业地方贡献

和发展质量。

“无车承运人平台可以有效解

决进项发票的合规性问题及企业所

得税问题，突破税收流失的恶循环，

还可以提高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

升物流综合效益、促进社分工协作，

将推动物流业朝着‘智能化、服务

化、协同化’方向发展，是物流行业

发展的新趋势。”朱振华对《意见》第

1条的奖励政策印象深刻。对此，他

积极鼓励自己的儿子也参与到无车

承运人平台的搭建当中。

在采访中，众多老牌物流企业

家对新政策的推出感觉打了一剂

“强心剂”，让他们感受到了政府部

门对物流行业的关心和重视，在一

定程度上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

有助于破除物流企业发展的瓶颈。

不过，政策虽好，但企业才是

行业发展的主角。在当前资源要

素紧缺的条件下，如何跟进行业发

展趋势，运用好政府政策，做大做

强，做优做精，加快资源整合，实现

优化升级，是物流企业接下来需深

思远虑的问题。

□记者 王导 卢明

打破发展瓶颈 畅通工业转型升级“命脉”

物流业新政力促行业高质量发展

走进鑫茂物流园区，大大小小的

运输车来来往往，一派繁忙景象（如下

图）。但是，看着进进出出的车辆，市

物流行业协会会长朱振华却不时眉头

紧锁，仿佛什么东西被锁住了。

“这几年，我们永康物流行业的发

展空间就像被锁住了一样，一直没有

突破发展。”朱振华说，单从货运业务

规模来看，永康已成为金华地区的物

流大市，但从行业效益和税收贡献来

看，我市却是“物流弱市”。

行业效益和税收贡献数据背后，

是行业面临的天花板问题。过去，我

市凭借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带动了货

运业务的发展，较低的物流成本和较

高的运输效率，吸引众多丽水、衢州、

缙云、龙游、磐安、武义等外地企业集

聚永康出货。物流行业迅速崛起，物

流企业大量涌入，随之而来的是激烈

的低端恶性竞争，天花板问题陆续暴

露。如今，我市已有物流企业 400 多

家，但规上企业仅有 8 家，3A 级以上

企业 7 家，98％以上为小微企业或个

体户。大量低小散物流企业拉低了行

业竞争格局，制约了行业向规模化、现

代化方向发展。

“企业规模小，层次低，竞争处在

低端状态，小企业没实力加大投入，大

企业担心竞争问题、成本问题不敢投

入，这就导致了这几年物流行业发展

近乎停滞。”朱振华说，现在甚至已经

出现税源外流的现象。

作为工业经济的发展“命脉”，物

流行业的发展速度显然已经滞后于制

造业的发展需求。

破局，已是迫在眉睫。

物流业作为我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命脉”，为我市五金产品的运输提供了强有力的运输保障。近年来，我市五金
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产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对物流行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来看，我市现代物流

业的发展速度已经滞后于市场端的需求。货运业务规模虽大，但物流企业低小散、现代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明
显。如若不能实现突破，我市物流业或将制约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破局，已是迫在眉睫。为此，我市重新梳理以往政策，结合当前行业实际，盯紧未来发展方向，制定出
台了全新的《加快永康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暂行）》（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加快推

进我市现代物流业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意见》便是针对物流行业天花板

问题而出。记者发现，《意见》政策包含

培育涵养优质税源、企业做强做大做

专、国际物流发展、制造业企业运输业

务“本地化”、物流业态融合创新以及营

造最优营商物流环境等六大方面。

针对大企业少、低小散企业多问

题，《意见》第 3 条大力鼓励国际国内知

名物流企业地区总部、大型物流企业进

驻。

第 4 条鼓励兼并重组，通过兼并重

组新设立的规上物流运输（货运）企业

涉及股权转让、产权过户的，均有补助；

兼并重组或引进的 4A 级（含）以上物

流运输（货运）企业，新增投资额达到

1000 万元（含）的，给予一次性最高不

超过200万元的奖励。

第 7 条明确支持物流服务外包，对

首次年度承接单个制造企业、商贸企业

外包（运输、仓储等）费用达到 500 万

元（含）、1000 万元（含）的本地规上物

流运输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分别

给予 20 万元、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针对智能化、现代化程度低问题，

《意见》给出了明确方向。第 1 条对首

次引进（培育）无车承运人平台企业，按

企业地方综合贡献额的 90%予以奖

励。第 2 条，对企业当年地方综合贡献

额增量进行奖励。

第 5 条旨在加快骨干企业培育。

对从事货物运输（含货运场站经营、货

物快递）、仓储及智能物流网络建设的

物流企业，年营业额达到 3000 万元

（含）、5000 万元（含）、1 亿元（含），3

亿元（含）的，分别给予奖励 10 万元、

20 万元、40 万元、60 万元。

第 6 条鼓励优化运输设备配置。

规上物流运输（货运）企业（限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新购置集装箱车辆（车厢和

牵引车需配套申请）、重型自卸货车或

总质量 10 吨（含）以上货运车辆的价

款（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核准依据）达到

200 万元（含），报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登记，并按规定在永康办理牌照和道路

运输证满 3 年的，给予车辆购置价

款 10%的一次性补助。

《意见》还从鼓励业态创新、优化营

商环境等角度出发，为物流行业破局发

展添加了“润滑剂”。

《意见》第10条从鼓励物流业态创

新角度出发，大力推动供应链物流、冷

链物流、仓储物流、智慧物流、金融物流

等业态发展，鼓励物流企业多式联运、

甩挂运输模式和物流企业联盟等创新，

对列入国家、省级试点示范项目和创新

工 程 的 物 流 企 业 ，给 予 一 次 性 奖 励

20 万元。

第 11 条从优化营商环境角度出

发，提出以“最多跑一次”“无证明城

市”改革为引领，减少审批环节，简化

办事流程，通过开通物流企业服务“直

通车”，设立绿色窗口等，为企业注册、

营运证办理、车辆维修、年检年审、金融

保险、纳税等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优

化物流企业减负降本政策、缓解企业融

资难等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破除

物流企业发展壁垒。

此外，第 8 条还为国际物流发展

留下了政策空间，明确支持和培育国

际货代企业发展，将另行制定具体政

策。

为减少税源外流，《意见》第 9 条从

制造业企业角度出发，鼓励我市大型制

造业企业就近委托物流企业承担物流

服务业务，物流企业承担相关业务所产

生的税收收入的 30%纳入制造业企业

纳税总额；鼓励快递企业把物流相关业

务（包装、加工、信息服务等）就近委托

本 地 企 业 承 接 ，其 产 生 的 纳 税 额 的

50%纳入制造业企业纳税总额。

主攻两大问题 力促“两化”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 添加发展“润滑剂”

行业天花板已现
破局迫在眉睫

提振行业信心
加快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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